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永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詹傑翔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若璇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26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8日起

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5,800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26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52年

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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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

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

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

依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

件確認之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09年3月2日起聘僱原告擔任「業務主任」，

面試時原告方才知悉被告過往商務模式皆為BtoB，故向被

告額外提出「廣告合作商業機會」，後續由原告為被告投

放廣告開拓BtoC商務線，雙方談妥於「次月支付前期廣告

費」，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是雙方除

僱傭關係外，更存在商業合作關係。怎料，被告突然於11

1年10月4日告知原告工作績效未達標、無法勝任等情，依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資遣原告，要求原告於111年10月

15日為最後一天班日。

（二）經查，原告並無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事，被告率以

原告不適任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逕自以勞基法第11條第5

款加以解僱，其解僱自不生效力。退步言，縱認原告工作

表現非如預期，然此情顯未達非予以解職不足以維護工作

場所之紀律、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之地步，被告亦無證

明已採其他較輕微之替代手段懲處原告而未據改善，逕將

原告予以解職，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自

非適法。次查，被告解僱固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於11

2年3月1日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依民法

第487條前段之規定，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

求自111年10月1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前一個月薪資，

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

原告每月薪資4萬5,000元，每月提撥退休金2,718元至原

告開立於勞保局之退休金專戶。另被告尚積欠合作廣告費

用共計1萬7,262元，爰依民法第546第1項併同請求。縱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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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間無委任之法律關係，原告為執行被告公司職務，而

支出臉書廣告相關費用，被告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亦，爰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三）被告固提出多項事由，指摘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

云，惟被告於111年10月4日通知原告之資遣事由僅有「出

勤狀況不佳」，嗣於112年2月24日函告改稱「出缺勤狀況

異常、對主管態度不佳」，足徵除出勤異常外，其餘事由

皆為臨訟增列，顯違背資遣需具備明確性與不可變更性，

於法未合。再者，被告公司所指摘系爭終止事由，核非事

實，僅一一駁斥如次：

　　⒈關於原告與被告公司人資主管蔡雅琪發生爭執一事。

　　①查細觀被證4號監視器畫面，聲音過小，且未拍到對話者

身影，對話內容無法辨識，難執為不利原告之認定。又依

被證5可知，原告長期遭到蔡雅琪自109年起即不斷時刻追

蹤原告行蹤，放大檢視原告打卡紀錄，無端質疑、故意曲

解原告言行等針對性之不當對待，原告於111年6月29日有

大聲說話乙節，係因蔡雅琪刻意以言語批評、激怒所致，

且為單一偶發事件，被告公司亦未就該事件對原告為任何

懲處，自難認屬原告主、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⒉關於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工作事項一事。

　　①查被告公司前稱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

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

進企劃、官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嗣竟指摘主管

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

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

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其所述前後矛

盾。被告公司既自承系爭工作事項非原告工作範圍，卻以

原告未執行系爭工作事項，而屬不能勝任，要無足採。

　　⒊關於原告出勤狀況一事。

    ①查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於原告到職首日，即表示只給補休

申請，促使原告拋棄加班費請求權，已違背勞基法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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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39條規定，併查，原告於111月1月至10月之打卡紀錄

表中「遲到」及「早退」欄位，均無記載原告之缺曠，卻

有記載補休時數，且原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10月之薪資

明細單，亦未因遲到早退扣款，足徵原告遲到早退之情係

經被告同意。

    ②被告主張經蔡雅琪確認原告屢發生代打卡狀況云云。查，

被告工作規則第4章第2條第3項明定上下班不得由其他人

員代理打卡，然被告容許員工間「幫打卡」之行為，蔡雅

琪亦曾要求他人幫其打卡，卻刁難查閱原告打卡紀錄。被

告無具體證據足以佐實原告「屢有代打卡」之情形存在，

主張無從採信。再者，原告工作表現獲得被告肯定，方逐

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000年0月

間均予原告全勤獎金，現今卻主張原告遲到、早退、代打

卡，已違反工作規則，達實施資遣之程度云云，實屬弔

詭。

    ③被告稱原告自111年9月12日起曠職云云。經查，原告業於

111年9月14日向直屬主管賴錦文說明確診新冠肺炎，病癒

後即遭被告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而賴錦

文遲至111年10月28日方要求原告攜確診通知書請假。次

查，被告於111年9月薪資單並未因原告缺勤扣款，111年1

0月薪資單註明原告111年9月請「事假」14日又6小時，足

認被告公司已承認原告完成請假程序。末查，縱認原告以

通訊軟件向被告告假，事後未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有違

被告工作規則，惟此行為尚不致直接影響被告僱用原告之

經濟目的，與原告能否勝任工作之判斷無涉。

    ⒋關於原告於111年10月1日進入被告辦公室一事。

　    查原告乃行銷主任，於非上班日進入公司本無需報備，且

得使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展示間（下

稱系爭展示間）之鑰匙。111年10月1日原告為提升品牌知

名度，遂帶友人參觀體驗系爭展示間，復因工作需求，攜

走筆記型電腦，無侵入系爭展示間之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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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⒌關於原告使用被告電力一事。

　　　查雙方不爭執原告最終工作日為111年10月15日，然被告

公司卻於111年10月19日主張原告上班時間挖礦，盜用被

告電力不合理。另被告以111年度與110年度做同期電費比

較，將電費暴增歸責於原告，認定原告有盜用被告電力云

云，惟110年乃疫情期間，有實施居家辦公、分流上班之

政策，後疫情於111年趨緩，必然造成111年度電費高於11

0年度，且被告僅以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⒍關於原告與被告間廣告合作衍生問題一事。

　　  經查，原告以過往相同流程遞交廣告費用申請，卻遭蔡雅

琪未述明理由，堅持原告必須檢附「關鍵字報告數據」之

文件，並認原告不配合異常查核，足徵蔡雅琪對原告有針

對性之惡意。嗣被告以款項異常為由，命原告將廣告帳戶

權限分享予訴外人游鎮隆，怎料，游鎮隆自行引用錯誤數

據，並謊稱原告申請之廣告費用與實際數據金額有數萬元

之差，致原告僅得關閉部分人員查看廣告帳戶之權限。基

此，被告編造原告請求不合理廣告費用，而不能勝任工作

之假象，實無可採。

（四）被告公司截取被證7號中原告之一句對話，即認原告有自

請離職之意云云。惟綜觀兩造間111年9月30日對話，堪認

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

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

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則雙方未就合意資遣之條件磋商

完成，被告要不能以原告曾同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遽謂兩造已意思表示合致，達成以資遣方式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之合意。詎料，被告卻於111年10月15日以資

遣為由逕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已將原告勞保退保、

不讓原告離開要脅，強迫原告於資遣通知書「員工簽名」

一欄簽名，顯非適法。基此，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被告

公司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五）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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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

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

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

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⒌上開第二項及第四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抗辯：

（一）自109年3月2日起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行銷主任，工作內

容為負責公司網路行銷、設計佳節活動文宣美編、漢諾木

地板事業處部門工作、主管交辦事務等。其他國內活動規

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

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管網維護等，並非

原告工作範圍。原告所提出之原證5作品集，或由被告公

司部門內同仁偕同完成、或由被告尋找外包廠商修改、軟

硬體設計更新、或由原告及被告同仁與外包廠商共同進行

軟硬體設計更新、亦或原告之提案然未經被告公司採用

（二）被告於111年10月4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原告資遣，兩造勞動

契約終止之時間為111年10月15日。而终止之具體事由如

下：

　　⒈111年6月29日原告在職期間對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咆哮、

辱罵，造成辧公室同仁心生恐懼。原告固稱長期受到蔡雅

琪針對性之不當對待，上開爭執乃單一偶發事件。惟按蔡

雅琪為人資主管，負責員工出缺勤考核及請假事宜，因原

告屢生遲到、早退、代打卡、未依規定請假之行為，經糾

正、勸導無果，且原告與同事間意見相左時，常會情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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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並非單一偶發事件。

　　⒉在職期間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

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

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

行。原告固稱工作表現獲得被告公司之肯定，方逐年調漲

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111年9月均予原

告全勤獎金。惟按原告逐年調漲薪資，係因物價波動，全

體員工皆予以調薪。而原告全勤獎金係因原告選擇補休、

補班方式，才發給全勤獎金，而111年9月則是原告未於11

1年9月發薪日前，交付相關資料，故按正常模式先發給原

告。

　　⒊原告經常遲到、早退、出勤卡由同事代打、未依被告規定

請假，經通知改善無果。嗣於111年9月14日自稱二次新冠

肺炎確診，然未提證明文件，違反工作規則應提出醫療機

構證明書之規定，曠職超過3日，經被告自9月19日至9月2

9日詢問能否上班，均未獲回應，甚於111年9月30日向被

告表示「不幹了」，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

勞動契約，亦經原告簽署資遣通知書、申請謀職假，並於

111年12月1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表示：「非自

願離職書未在30日給，造成無法申請失業給付2個月」。

原告固稱遲到早退係經被告同意為之；於111年9月14日向

被告公司說明確診，癒後即遭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

請假手續；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

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

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兩造間並未合意資

遣，惟查：

　　①依被告工作規則4-6-1，加班費之申請須填寫加班報支單

並經主管簽核同意，被告並未片面要求勞工補休之情事。

依被告工作規則5-4-1，員工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

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縱認原告有加班可選擇補休

之情事，仍應依請假手續辦理，非得任意遲到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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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依被告工作規則4-2，員工出勤不得代打卡。按「幫打

卡」與「代打卡」二者不同，幫打卡係員工已經到公司上

班，同事打卡時幫忙打卡，然代打卡係原告未到公司，請

同事代理打卡。110年2月3日原告尚在便利商店買咖啡，

未到公司，是請同事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

　　③原告於111年9月14日以快篩陽性圖片向被告說明確診，惟

自111年9月14日至21日未提出證明文件，自9月22日至10

月4日曠職超過3日，被告好意就原告曠職以事假處理，卻

遭原告曲解。縱被告自9月12日起以事假處理，原告亦因

未辦理請假申請程序，違反工作規則5-4-1、5-4-3規定視

為曠職論處。

　　⒋原告於111年10月1日（假日）未經主管同意，偕同他人侵

入被告公司辦公室，並帶走被告一台筆記型電腦。原告固

稱無故侵入辦公室係帶友人參觀展示間，帶走被告筆記型

電腦是心繫工作，顯係臨訟杜撰。

　　⒌原告在職期間於上班時間、辦公埸所挖礦（虛擬貨幣），

盜用被告的電力。

　　⒍原告於在職期間經常漠視公司費用申請作業流程，於111

年7月未就廣告費用暴增提出具體說明及資料佐證且關閉

主管帳號登入權限。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合作廣告費之約定，被告否認。查，原

告向被告建議關於「Goole AD廣告費」部分綁定原告個人

信用卡，再由原告提供相關Google及信用卡帳單，向被告

請款。以上支付廣告費之形式並無雇傭關係以外的商業合

作關係。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請准被告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

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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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

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

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

為，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

善情況下，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

「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1

7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勞工對於所

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應依勞工於受僱期間之全程表

現判斷，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

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上字第57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解僱勞工之具

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

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

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

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

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

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

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不生效力，經被告以上情辯稱，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被告

工作規則，其中「第四章工作時間、加班」中規定「4-2

員工除早差外，應依規定之上下班時間親自打卡，不得代

理打卡；如有代打卡、遲到、早退或曠工等情事者，分別

以下列規定處理之」、「4-2-5-3病假需附醫師證明正本

或醫療收據影本...」、「第五章休假及請假」中規定「5

-4-1員工因故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請假理由與日

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核決權限經核准後方可准

假」、「5-4-2如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應於當日以電話

向該主管報告並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且應於恢復上班

二日內將請假手續辦妥」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

47號「下稱勞訴字」卷一第135頁至第137），而被告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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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遲到、早退及代打卡部分，業經被告提出人資蔡雅琪

與同事林育慧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蔡雅琪：永昇的卡是

你幫他打的？林育慧：嗯 對」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55

頁），並有蔡雅琪於109年5月7日告知原告應依公司規

定，以及111年10月4日主管賴錦文與原告提及「公司沒有

這樣的工作模式在7月份你承諾要打卡」等語之對話紀錄

附卷可稽（見勞訴字卷二第63頁、第75頁），堪認原告確

有未依規定時間上下班及代打卡情事；又原告於111年9月

14日向賴錦文表示其新冠肺炎確診，然於賴錦文於111年9

月19日、21日詢問時均未有任何回應，直至111年9月30日

原告方因與被告費用問題再與賴錦文聯絡，亦有對話紀錄

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亦堪認原告

確未依工作規則提出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再佐

以證人賴錦文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疫情期間有一段

時間是居家辦公，我們都沒有在公司上班，解封之後我們

回到辦公室，原告出勤不是那麼正常，我們在111年7月份

跟他說上下班必須打卡，他本人是同意改善，他在7月之

後打卡狀況還是不正常」、「（問：原告稱111年9月患有

新冠肺炎，有向公司請假，為何還要以曠職論？）我這邊

收到的資料是原告用LINE傳了一個試劑有兩條線，我自己

覺得他就是新冠確診，若原告要完成請假手續，他必須要

有政府通報，必須去就醫取得證明，才能申請防疫假可是

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正式書面證明」、「（問：有

無給原告一定時間內提供？）我們一直跟他要，從9月中

到9月底，我們有給他兩週的時間，沒有任何書面資料，

所以公司以此要把他以曠職開除，我覺得大家好聚好散」

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227頁、第232頁），是原告確有被

告所稱出缺勤異常情事，且曾經被告人員告知原告後仍未

改善，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已影響公司管理，自堪認被告

以原告出缺勤異常，且經告知後無法改善，已符解僱最後

手段性原則，而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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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當屬適法。至原告就出缺勤異常陳稱係經被告同意，

並係以加班後補休或事假辦理，然縱使係補休或事假，亦

應依上開請假之工作規則辦理，惟原告就經被告同意一事

及辦理請假手續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主

張可採。另被告認原告尚有情緒失控與主管發生爭執、非

上班日進入辦公室、使用被告電力挖礦等情事，然如前所

述，原告既已有上開出缺勤異常等事由，茲不再贅述其

他，附此敘明。

（三）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110年5月至8月廣告費用共計1

萬7,262元，並提出費用及支票申請單、收據為證（見勞

訴字卷一第79頁、第159頁至第165頁），然經被告否認，

而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

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此為民法第546條第1項

所明文，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收據均有記載「HARO漢諾德

國精品木地板」等語（見勞訴字卷一第159頁至第165

頁），而上開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之臺灣總代理確為

被告，亦有網頁列印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一第157

頁），再佐以原告陳報之過往請款資料，均與上開收據形

式相同，且確有收到被告所支付之費用（見勞訴字卷二第

239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確有另為被告處理廣告事

務，且收據形式及記載內容確與過往相同，足認原告請求

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1萬7,626元（依原告過往請

款資料，確有包括國外交易手續費1.5％，而原告請求之

國外手續費255元即為其他加總金額之1.5％），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且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支付

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再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

項、第203條，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

年9月8日（因本院送達回證漏未記載有無送達起訴書，惟

被告民事答辯狀已明確記載起訴意旨略以等語，堪認被告

至遲於該時前一日已收受起訴書，故以該時點前一日起

算，附此敘明，見勞訴字卷二第11頁）起算之清償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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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認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

約無效，惟如前述，並無理由，則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

7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

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1年10

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

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

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

勞工退休金帳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告依民法第

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再兩造均陳

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

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

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

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

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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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10年4月3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3日之

廣告費用

3,500元

 2 110年4月9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7日之

廣告費用

522元

 3 110年5月4日 110年4月8日至5月4日之

廣告費用

3,500元

 4 110年5月9日 110年5月4日至5月7日之

廣告費用

394元

 5 110年6月3日 110年5月8日至6月3日之

廣告費用

3,500元

 6 110年6月17日 110年6月3日至6月15日

之廣告費用

1,560元

 7 110年8月6日 110年6月16日至7月17日

之廣告費用

4,031元

 8 國外交易手續費 255元

合計 17,2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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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永昇  


訴訟代理人  詹傑翔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若璇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26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5,8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2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依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09年3月2日起聘僱原告擔任「業務主任」，面試時原告方才知悉被告過往商務模式皆為BtoB，故向被告額外提出「廣告合作商業機會」，後續由原告為被告投放廣告開拓BtoC商務線，雙方談妥於「次月支付前期廣告費」，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是雙方除僱傭關係外，更存在商業合作關係。怎料，被告突然於111年10月4日告知原告工作績效未達標、無法勝任等情，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資遣原告，要求原告於111年10月15日為最後一天班日。
（二）經查，原告並無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事，被告率以原告不適任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逕自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加以解僱，其解僱自不生效力。退步言，縱認原告工作表現非如預期，然此情顯未達非予以解職不足以維護工作場所之紀律、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之地步，被告亦無證明已採其他較輕微之替代手段懲處原告而未據改善，逕將原告予以解職，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自非適法。次查，被告解僱固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於112年3月1日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87條前段之規定，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自111年10月1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前一個月薪資，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原告每月薪資4萬5,000元，每月提撥退休金2,718元至原告開立於勞保局之退休金專戶。另被告尚積欠合作廣告費用共計1萬7,262元，爰依民法第546第1項併同請求。縱認兩造間無委任之法律關係，原告為執行被告公司職務，而支出臉書廣告相關費用，被告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亦，爰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三）被告固提出多項事由，指摘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被告於111年10月4日通知原告之資遣事由僅有「出勤狀況不佳」，嗣於112年2月24日函告改稱「出缺勤狀況異常、對主管態度不佳」，足徵除出勤異常外，其餘事由皆為臨訟增列，顯違背資遣需具備明確性與不可變更性，於法未合。再者，被告公司所指摘系爭終止事由，核非事實，僅一一駁斥如次：
　　⒈關於原告與被告公司人資主管蔡雅琪發生爭執一事。
　　①查細觀被證4號監視器畫面，聲音過小，且未拍到對話者身影，對話內容無法辨識，難執為不利原告之認定。又依被證5可知，原告長期遭到蔡雅琪自109年起即不斷時刻追蹤原告行蹤，放大檢視原告打卡紀錄，無端質疑、故意曲解原告言行等針對性之不當對待，原告於111年6月29日有大聲說話乙節，係因蔡雅琪刻意以言語批評、激怒所致，且為單一偶發事件，被告公司亦未就該事件對原告為任何懲處，自難認屬原告主、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⒉關於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工作事項一事。
　　①查被告公司前稱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官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嗣竟指摘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其所述前後矛盾。被告公司既自承系爭工作事項非原告工作範圍，卻以原告未執行系爭工作事項，而屬不能勝任，要無足採。
　　⒊關於原告出勤狀況一事。
    ①查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於原告到職首日，即表示只給補休申請，促使原告拋棄加班費請求權，已違背勞基法第24條及第39條規定，併查，原告於111月1月至10月之打卡紀錄表中「遲到」及「早退」欄位，均無記載原告之缺曠，卻有記載補休時數，且原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10月之薪資明細單，亦未因遲到早退扣款，足徵原告遲到早退之情係經被告同意。
    ②被告主張經蔡雅琪確認原告屢發生代打卡狀況云云。查，被告工作規則第4章第2條第3項明定上下班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打卡，然被告容許員工間「幫打卡」之行為，蔡雅琪亦曾要求他人幫其打卡，卻刁難查閱原告打卡紀錄。被告無具體證據足以佐實原告「屢有代打卡」之情形存在，主張無從採信。再者，原告工作表現獲得被告肯定，方逐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000年0月間均予原告全勤獎金，現今卻主張原告遲到、早退、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達實施資遣之程度云云，實屬弔詭。
    ③被告稱原告自111年9月12日起曠職云云。經查，原告業於111年9月14日向直屬主管賴錦文說明確診新冠肺炎，病癒後即遭被告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而賴錦文遲至111年10月28日方要求原告攜確診通知書請假。次查，被告於111年9月薪資單並未因原告缺勤扣款，111年10月薪資單註明原告111年9月請「事假」14日又6小時，足認被告公司已承認原告完成請假程序。末查，縱認原告以通訊軟件向被告告假，事後未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有違被告工作規則，惟此行為尚不致直接影響被告僱用原告之經濟目的，與原告能否勝任工作之判斷無涉。
    ⒋關於原告於111年10月1日進入被告辦公室一事。
　    查原告乃行銷主任，於非上班日進入公司本無需報備，且得使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展示間（下稱系爭展示間）之鑰匙。111年10月1日原告為提升品牌知名度，遂帶友人參觀體驗系爭展示間，復因工作需求，攜走筆記型電腦，無侵入系爭展示間之故意。
　　⒌關於原告使用被告電力一事。
　　　查雙方不爭執原告最終工作日為111年10月15日，然被告公司卻於111年10月19日主張原告上班時間挖礦，盜用被告電力不合理。另被告以111年度與110年度做同期電費比較，將電費暴增歸責於原告，認定原告有盜用被告電力云云，惟110年乃疫情期間，有實施居家辦公、分流上班之政策，後疫情於111年趨緩，必然造成111年度電費高於110年度，且被告僅以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⒍關於原告與被告間廣告合作衍生問題一事。
　　  經查，原告以過往相同流程遞交廣告費用申請，卻遭蔡雅琪未述明理由，堅持原告必須檢附「關鍵字報告數據」之文件，並認原告不配合異常查核，足徵蔡雅琪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嗣被告以款項異常為由，命原告將廣告帳戶權限分享予訴外人游鎮隆，怎料，游鎮隆自行引用錯誤數據，並謊稱原告申請之廣告費用與實際數據金額有數萬元之差，致原告僅得關閉部分人員查看廣告帳戶之權限。基此，被告編造原告請求不合理廣告費用，而不能勝任工作之假象，實無可採。
（四）被告公司截取被證7號中原告之一句對話，即認原告有自請離職之意云云。惟綜觀兩造間111年9月30日對話，堪認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則雙方未就合意資遣之條件磋商完成，被告要不能以原告曾同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遽謂兩造已意思表示合致，達成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合意。詎料，被告卻於111年10月15日以資遣為由逕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已將原告勞保退保、不讓原告離開要脅，強迫原告於資遣通知書「員工簽名」一欄簽名，顯非適法。基此，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五）聲明： 
    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⒌上開第二項及第四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自109年3月2日起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行銷主任，工作內容為負責公司網路行銷、設計佳節活動文宣美編、漢諾木地板事業處部門工作、主管交辦事務等。其他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管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原告所提出之原證5作品集，或由被告公司部門內同仁偕同完成、或由被告尋找外包廠商修改、軟硬體設計更新、或由原告及被告同仁與外包廠商共同進行軟硬體設計更新、亦或原告之提案然未經被告公司採用
（二）被告於111年10月4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原告資遣，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時間為111年10月15日。而终止之具體事由如下：
　　⒈111年6月29日原告在職期間對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咆哮、辱罵，造成辧公室同仁心生恐懼。原告固稱長期受到蔡雅琪針對性之不當對待，上開爭執乃單一偶發事件。惟按蔡雅琪為人資主管，負責員工出缺勤考核及請假事宜，因原告屢生遲到、早退、代打卡、未依規定請假之行為，經糾正、勸導無果，且原告與同事間意見相左時，常會情緒失控，並非單一偶發事件。
　　⒉在職期間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原告固稱工作表現獲得被告公司之肯定，方逐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111年9月均予原告全勤獎金。惟按原告逐年調漲薪資，係因物價波動，全體員工皆予以調薪。而原告全勤獎金係因原告選擇補休、補班方式，才發給全勤獎金，而111年9月則是原告未於111年9月發薪日前，交付相關資料，故按正常模式先發給原告。
　　⒊原告經常遲到、早退、出勤卡由同事代打、未依被告規定請假，經通知改善無果。嗣於111年9月14日自稱二次新冠肺炎確診，然未提證明文件，違反工作規則應提出醫療機構證明書之規定，曠職超過3日，經被告自9月19日至9月29日詢問能否上班，均未獲回應，甚於111年9月30日向被告表示「不幹了」，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亦經原告簽署資遣通知書、申請謀職假，並於111年12月1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表示：「非自願離職書未在30日給，造成無法申請失業給付2個月」。原告固稱遲到早退係經被告同意為之；於111年9月14日向被告公司說明確診，癒後即遭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惟查：
　　①依被告工作規則4-6-1，加班費之申請須填寫加班報支單並經主管簽核同意，被告並未片面要求勞工補休之情事。依被告工作規則5-4-1，員工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縱認原告有加班可選擇補休之情事，仍應依請假手續辦理，非得任意遲到早退。
　　②依被告工作規則4-2，員工出勤不得代打卡。按「幫打卡」與「代打卡」二者不同，幫打卡係員工已經到公司上班，同事打卡時幫忙打卡，然代打卡係原告未到公司，請同事代理打卡。110年2月3日原告尚在便利商店買咖啡，未到公司，是請同事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
　　③原告於111年9月14日以快篩陽性圖片向被告說明確診，惟自111年9月14日至21日未提出證明文件，自9月22日至10月4日曠職超過3日，被告好意就原告曠職以事假處理，卻遭原告曲解。縱被告自9月12日起以事假處理，原告亦因未辦理請假申請程序，違反工作規則5-4-1、5-4-3規定視為曠職論處。
　　⒋原告於111年10月1日（假日）未經主管同意，偕同他人侵入被告公司辦公室，並帶走被告一台筆記型電腦。原告固稱無故侵入辦公室係帶友人參觀展示間，帶走被告筆記型電腦是心繫工作，顯係臨訟杜撰。
　　⒌原告在職期間於上班時間、辦公埸所挖礦（虛擬貨幣），盜用被告的電力。
　　⒍原告於在職期間經常漠視公司費用申請作業流程，於111年7月未就廣告費用暴增提出具體說明及資料佐證且關閉主管帳號登入權限。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合作廣告費之約定，被告否認。查，原告向被告建議關於「Goole AD廣告費」部分綁定原告個人信用卡，再由原告提供相關Google及信用卡帳單，向被告請款。以上支付廣告費之形式並無雇傭關係以外的商業合作關係。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請准被告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應依勞工於受僱期間之全程表現判斷，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7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經被告以上情辯稱，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被告工作規則，其中「第四章工作時間、加班」中規定「4-2員工除早差外，應依規定之上下班時間親自打卡，不得代理打卡；如有代打卡、遲到、早退或曠工等情事者，分別以下列規定處理之」、「4-2-5-3病假需附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第五章休假及請假」中規定「5-4-1員工因故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請假理由與日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核決權限經核准後方可准假」、「5-4-2如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應於當日以電話向該主管報告並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且應於恢復上班二日內將請假手續辦妥」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下稱勞訴字」卷一第135頁至第137），而被告就原告有遲到、早退及代打卡部分，業經被告提出人資蔡雅琪與同事林育慧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蔡雅琪：永昇的卡是你幫他打的？林育慧：嗯 對」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55頁），並有蔡雅琪於109年5月7日告知原告應依公司規定，以及111年10月4日主管賴錦文與原告提及「公司沒有這樣的工作模式在7月份你承諾要打卡」等語之對話紀錄附卷可稽（見勞訴字卷二第63頁、第75頁），堪認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時間上下班及代打卡情事；又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賴錦文表示其新冠肺炎確診，然於賴錦文於111年9月19日、21日詢問時均未有任何回應，直至111年9月30日原告方因與被告費用問題再與賴錦文聯絡，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亦堪認原告確未依工作規則提出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再佐以證人賴錦文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是居家辦公，我們都沒有在公司上班，解封之後我們回到辦公室，原告出勤不是那麼正常，我們在111年7月份跟他說上下班必須打卡，他本人是同意改善，他在7月之後打卡狀況還是不正常」、「（問：原告稱111年9月患有新冠肺炎，有向公司請假，為何還要以曠職論？）我這邊收到的資料是原告用LINE傳了一個試劑有兩條線，我自己覺得他就是新冠確診，若原告要完成請假手續，他必須要有政府通報，必須去就醫取得證明，才能申請防疫假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正式書面證明」、「（問：有無給原告一定時間內提供？）我們一直跟他要，從9月中到9月底，我們有給他兩週的時間，沒有任何書面資料，所以公司以此要把他以曠職開除，我覺得大家好聚好散」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227頁、第232頁），是原告確有被告所稱出缺勤異常情事，且曾經被告人員告知原告後仍未改善，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已影響公司管理，自堪認被告以原告出缺勤異常，且經告知後無法改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當屬適法。至原告就出缺勤異常陳稱係經被告同意，並係以加班後補休或事假辦理，然縱使係補休或事假，亦應依上開請假之工作規則辦理，惟原告就經被告同意一事及辦理請假手續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另被告認原告尚有情緒失控與主管發生爭執、非上班日進入辦公室、使用被告電力挖礦等情事，然如前所述，原告既已有上開出缺勤異常等事由，茲不再贅述其他，附此敘明。
（三）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110年5月至8月廣告費用共計1萬7,262元，並提出費用及支票申請單、收據為證（見勞訴字卷一第79頁、第159頁至第165頁），然經被告否認，而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此為民法第546條第1項所明文，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收據均有記載「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等語（見勞訴字卷一第159頁至第165頁），而上開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之臺灣總代理確為被告，亦有網頁列印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一第157頁），再佐以原告陳報之過往請款資料，均與上開收據形式相同，且確有收到被告所支付之費用（見勞訴字卷二第239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確有另為被告處理廣告事務，且收據形式及記載內容確與過往相同，足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1萬7,626元（依原告過往請款資料，確有包括國外交易手續費1.5％，而原告請求之國外手續費255元即為其他加總金額之1.5％），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支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再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因本院送達回證漏未記載有無送達起訴書，惟被告民事答辯狀已明確記載起訴意旨略以等語，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時前一日已收受起訴書，故以該時點前一日起算，附此敘明，見勞訴字卷二第11頁）起算之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認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無效，惟如前述，並無理由，則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附表：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10年4月3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2

		110年4月9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7日之廣告費用

		522元



		 3

		110年5月4日

		110年4月8日至5月4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4

		110年5月9日

		110年5月4日至5月7日之廣告費用

		394元



		 5

		110年6月3日

		110年5月8日至6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6

		110年6月17日

		110年6月3日至6月15日之廣告費用

		1,560元



		 7

		110年8月6日

		110年6月16日至7月17日之廣告費用

		4,031元



		 8

		


		國外交易手續費

		255元



		


		


		合計

		17,262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永昇  

訴訟代理人  詹傑翔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若璇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
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26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8日起
    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5,800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262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52年
    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解僱
    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
    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
    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
    依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
    件確認之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09年3月2日起聘僱原告擔任「業務主任」，
      面試時原告方才知悉被告過往商務模式皆為BtoB，故向被
      告額外提出「廣告合作商業機會」，後續由原告為被告投
      放廣告開拓BtoC商務線，雙方談妥於「次月支付前期廣告
      費」，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是雙方除
      僱傭關係外，更存在商業合作關係。怎料，被告突然於11
      1年10月4日告知原告工作績效未達標、無法勝任等情，依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資遣原告，要求原告於111年10月
      15日為最後一天班日。
（二）經查，原告並無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事，被告率以
      原告不適任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逕自以勞基法第11條第5
      款加以解僱，其解僱自不生效力。退步言，縱認原告工作
      表現非如預期，然此情顯未達非予以解職不足以維護工作
      場所之紀律、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之地步，被告亦無證
      明已採其他較輕微之替代手段懲處原告而未據改善，逕將
      原告予以解職，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自
      非適法。次查，被告解僱固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於11
      2年3月1日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依民法
      第487條前段之規定，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
      求自111年10月1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前一個月薪資，
      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
      原告每月薪資4萬5,000元，每月提撥退休金2,718元至原
      告開立於勞保局之退休金專戶。另被告尚積欠合作廣告費
      用共計1萬7,262元，爰依民法第546第1項併同請求。縱認
      兩造間無委任之法律關係，原告為執行被告公司職務，而
      支出臉書廣告相關費用，被告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亦
      ，爰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三）被告固提出多項事由，指摘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
      云，惟被告於111年10月4日通知原告之資遣事由僅有「出
      勤狀況不佳」，嗣於112年2月24日函告改稱「出缺勤狀況
      異常、對主管態度不佳」，足徵除出勤異常外，其餘事由
      皆為臨訟增列，顯違背資遣需具備明確性與不可變更性，
      於法未合。再者，被告公司所指摘系爭終止事由，核非事
      實，僅一一駁斥如次：
　　⒈關於原告與被告公司人資主管蔡雅琪發生爭執一事。
　　①查細觀被證4號監視器畫面，聲音過小，且未拍到對話者身
      影，對話內容無法辨識，難執為不利原告之認定。又依被
      證5可知，原告長期遭到蔡雅琪自109年起即不斷時刻追蹤
      原告行蹤，放大檢視原告打卡紀錄，無端質疑、故意曲解
      原告言行等針對性之不當對待，原告於111年6月29日有大
      聲說話乙節，係因蔡雅琪刻意以言語批評、激怒所致，且
      為單一偶發事件，被告公司亦未就該事件對原告為任何懲
      處，自難認屬原告主、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⒉關於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工作事項一事。
　　①查被告公司前稱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
      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
      進企劃、官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嗣竟指摘主管
      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
      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
      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其所述前後矛盾
      。被告公司既自承系爭工作事項非原告工作範圍，卻以原
      告未執行系爭工作事項，而屬不能勝任，要無足採。
　　⒊關於原告出勤狀況一事。
    ①查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於原告到職首日，即表示只給補休
      申請，促使原告拋棄加班費請求權，已違背勞基法第24條
      及第39條規定，併查，原告於111月1月至10月之打卡紀錄
      表中「遲到」及「早退」欄位，均無記載原告之缺曠，卻
      有記載補休時數，且原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10月之薪資
      明細單，亦未因遲到早退扣款，足徵原告遲到早退之情係
      經被告同意。
    ②被告主張經蔡雅琪確認原告屢發生代打卡狀況云云。查，
      被告工作規則第4章第2條第3項明定上下班不得由其他人
      員代理打卡，然被告容許員工間「幫打卡」之行為，蔡雅
      琪亦曾要求他人幫其打卡，卻刁難查閱原告打卡紀錄。被
      告無具體證據足以佐實原告「屢有代打卡」之情形存在，
      主張無從採信。再者，原告工作表現獲得被告肯定，方逐
      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000年0月
      間均予原告全勤獎金，現今卻主張原告遲到、早退、代打
      卡，已違反工作規則，達實施資遣之程度云云，實屬弔詭
      。
    ③被告稱原告自111年9月12日起曠職云云。經查，原告業於1
      11年9月14日向直屬主管賴錦文說明確診新冠肺炎，病癒
      後即遭被告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而賴錦
      文遲至111年10月28日方要求原告攜確診通知書請假。次
      查，被告於111年9月薪資單並未因原告缺勤扣款，111年1
      0月薪資單註明原告111年9月請「事假」14日又6小時，足
      認被告公司已承認原告完成請假程序。末查，縱認原告以
      通訊軟件向被告告假，事後未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有違
      被告工作規則，惟此行為尚不致直接影響被告僱用原告之
      經濟目的，與原告能否勝任工作之判斷無涉。
    ⒋關於原告於111年10月1日進入被告辦公室一事。
　    查原告乃行銷主任，於非上班日進入公司本無需報備，且
      得使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展示間（下稱系
      爭展示間）之鑰匙。111年10月1日原告為提升品牌知名度
      ，遂帶友人參觀體驗系爭展示間，復因工作需求，攜走筆
      記型電腦，無侵入系爭展示間之故意。
　　⒌關於原告使用被告電力一事。
　　　查雙方不爭執原告最終工作日為111年10月15日，然被告
      公司卻於111年10月19日主張原告上班時間挖礦，盜用被
      告電力不合理。另被告以111年度與110年度做同期電費比
      較，將電費暴增歸責於原告，認定原告有盜用被告電力云
      云，惟110年乃疫情期間，有實施居家辦公、分流上班之
      政策，後疫情於111年趨緩，必然造成111年度電費高於11
      0年度，且被告僅以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⒍關於原告與被告間廣告合作衍生問題一事。
　　  經查，原告以過往相同流程遞交廣告費用申請，卻遭蔡雅
      琪未述明理由，堅持原告必須檢附「關鍵字報告數據」之
      文件，並認原告不配合異常查核，足徵蔡雅琪對原告有針
      對性之惡意。嗣被告以款項異常為由，命原告將廣告帳戶
      權限分享予訴外人游鎮隆，怎料，游鎮隆自行引用錯誤數
      據，並謊稱原告申請之廣告費用與實際數據金額有數萬元
      之差，致原告僅得關閉部分人員查看廣告帳戶之權限。基
      此，被告編造原告請求不合理廣告費用，而不能勝任工作
      之假象，實無可採。
（四）被告公司截取被證7號中原告之一句對話，即認原告有自
      請離職之意云云。惟綜觀兩造間111年9月30日對話，堪認
      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
      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
      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則雙方未就合意資遣之條件磋商
      完成，被告要不能以原告曾同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
      契約，遽謂兩造已意思表示合致，達成以資遣方式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之合意。詎料，被告卻於111年10月15日以資
      遣為由逕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已將原告勞保退保、
      不讓原告離開要脅，強迫原告於資遣通知書「員工簽名」
      一欄簽名，顯非適法。基此，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被告
      公司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五）聲明： 
    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
      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
      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⒌上開第二項及第四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抗辯：
（一）自109年3月2日起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行銷主任，工作內
      容為負責公司網路行銷、設計佳節活動文宣美編、漢諾木
      地板事業處部門工作、主管交辦事務等。其他國內活動規
      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
      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管網維護等，並非
      原告工作範圍。原告所提出之原證5作品集，或由被告公
      司部門內同仁偕同完成、或由被告尋找外包廠商修改、軟
      硬體設計更新、或由原告及被告同仁與外包廠商共同進行
      軟硬體設計更新、亦或原告之提案然未經被告公司採用
（二）被告於111年10月4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
      ，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原告資遣，兩造勞動契
      約終止之時間為111年10月15日。而终止之具體事由如下
      ：
　　⒈111年6月29日原告在職期間對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咆哮、
      辱罵，造成辧公室同仁心生恐懼。原告固稱長期受到蔡雅
      琪針對性之不當對待，上開爭執乃單一偶發事件。惟按蔡
      雅琪為人資主管，負責員工出缺勤考核及請假事宜，因原
      告屢生遲到、早退、代打卡、未依規定請假之行為，經糾
      正、勸導無果，且原告與同事間意見相左時，常會情緒失
      控，並非單一偶發事件。
　　⒉在職期間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
      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
      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
      行。原告固稱工作表現獲得被告公司之肯定，方逐年調漲
      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111年9月均予原
      告全勤獎金。惟按原告逐年調漲薪資，係因物價波動，全
      體員工皆予以調薪。而原告全勤獎金係因原告選擇補休、
      補班方式，才發給全勤獎金，而111年9月則是原告未於11
      1年9月發薪日前，交付相關資料，故按正常模式先發給原
      告。
　　⒊原告經常遲到、早退、出勤卡由同事代打、未依被告規定
      請假，經通知改善無果。嗣於111年9月14日自稱二次新冠
      肺炎確診，然未提證明文件，違反工作規則應提出醫療機
      構證明書之規定，曠職超過3日，經被告自9月19日至9月2
      9日詢問能否上班，均未獲回應，甚於111年9月30日向被
      告表示「不幹了」，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
      勞動契約，亦經原告簽署資遣通知書、申請謀職假，並於
      111年12月1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表示：「非自
      願離職書未在30日給，造成無法申請失業給付2個月」。
      原告固稱遲到早退係經被告同意為之；於111年9月14日向
      被告公司說明確診，癒後即遭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
      請假手續；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
      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
      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
      ，惟查：
　　①依被告工作規則4-6-1，加班費之申請須填寫加班報支單並
      經主管簽核同意，被告並未片面要求勞工補休之情事。依
      被告工作規則5-4-1，員工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
      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縱認原告有加班可選擇補休之
      情事，仍應依請假手續辦理，非得任意遲到早退。
　　②依被告工作規則4-2，員工出勤不得代打卡。按「幫打卡」
      與「代打卡」二者不同，幫打卡係員工已經到公司上班，
      同事打卡時幫忙打卡，然代打卡係原告未到公司，請同事
      代理打卡。110年2月3日原告尚在便利商店買咖啡，未到
      公司，是請同事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
　　③原告於111年9月14日以快篩陽性圖片向被告說明確診，惟
      自111年9月14日至21日未提出證明文件，自9月22日至10
      月4日曠職超過3日，被告好意就原告曠職以事假處理，卻
      遭原告曲解。縱被告自9月12日起以事假處理，原告亦因
      未辦理請假申請程序，違反工作規則5-4-1、5-4-3規定視
      為曠職論處。
　　⒋原告於111年10月1日（假日）未經主管同意，偕同他人侵
      入被告公司辦公室，並帶走被告一台筆記型電腦。原告固
      稱無故侵入辦公室係帶友人參觀展示間，帶走被告筆記型
      電腦是心繫工作，顯係臨訟杜撰。
　　⒌原告在職期間於上班時間、辦公埸所挖礦（虛擬貨幣），
      盜用被告的電力。
　　⒍原告於在職期間經常漠視公司費用申請作業流程，於111年
      7月未就廣告費用暴增提出具體說明及資料佐證且關閉主
      管帳號登入權限。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合作廣告費之約定，被告否認。查，原
      告向被告建議關於「Goole AD廣告費」部分綁定原告個人
      信用卡，再由原告提供相關Google及信用卡帳單，向被告
      請款。以上支付廣告費之形式並無雇傭關係以外的商業合
      作關係。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請准被告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
      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
      ，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
      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
      、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
      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
      況下，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17號判
      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
      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應依勞工於受僱期間之全程表現判
      斷，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
      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57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解僱勞工之具體事
      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
      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
      、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
      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
      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
      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
      不生效力，經被告以上情辯稱，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被告
      工作規則，其中「第四章工作時間、加班」中規定「4-2
      員工除早差外，應依規定之上下班時間親自打卡，不得代
      理打卡；如有代打卡、遲到、早退或曠工等情事者，分別
      以下列規定處理之」、「4-2-5-3病假需附醫師證明正本
      或醫療收據影本...」、「第五章休假及請假」中規定「5
      -4-1員工因故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請假理由與日
      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核決權限經核准後方可准假
      」、「5-4-2如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應於當日以電話向
      該主管報告並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且應於恢復上班二
      日內將請假手續辦妥」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47
      號「下稱勞訴字」卷一第135頁至第137），而被告就原告
      有遲到、早退及代打卡部分，業經被告提出人資蔡雅琪與
      同事林育慧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蔡雅琪：永昇的卡是你
      幫他打的？林育慧：嗯 對」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55頁
      ），並有蔡雅琪於109年5月7日告知原告應依公司規定，
      以及111年10月4日主管賴錦文與原告提及「公司沒有這樣
      的工作模式在7月份你承諾要打卡」等語之對話紀錄附卷
      可稽（見勞訴字卷二第63頁、第75頁），堪認原告確有未
      依規定時間上下班及代打卡情事；又原告於111年9月14日
      向賴錦文表示其新冠肺炎確診，然於賴錦文於111年9月19
      日、21日詢問時均未有任何回應，直至111年9月30日原告
      方因與被告費用問題再與賴錦文聯絡，亦有對話紀錄在卷
      可考（見勞訴字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亦堪認原告確未
      依工作規則提出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再佐以證
      人賴錦文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
      是居家辦公，我們都沒有在公司上班，解封之後我們回到
      辦公室，原告出勤不是那麼正常，我們在111年7月份跟他
      說上下班必須打卡，他本人是同意改善，他在7月之後打
      卡狀況還是不正常」、「（問：原告稱111年9月患有新冠
      肺炎，有向公司請假，為何還要以曠職論？）我這邊收到
      的資料是原告用LINE傳了一個試劑有兩條線，我自己覺得
      他就是新冠確診，若原告要完成請假手續，他必須要有政
      府通報，必須去就醫取得證明，才能申請防疫假可是我們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正式書面證明」、「（問：有無給
      原告一定時間內提供？）我們一直跟他要，從9月中到9月
      底，我們有給他兩週的時間，沒有任何書面資料，所以公
      司以此要把他以曠職開除，我覺得大家好聚好散」等語（
      見勞訴字卷二第227頁、第232頁），是原告確有被告所稱
      出缺勤異常情事，且曾經被告人員告知原告後仍未改善，
      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已影響公司管理，自堪認被告以原告
      出缺勤異常，且經告知後無法改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
      原則，而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當屬
      適法。至原告就出缺勤異常陳稱係經被告同意，並係以加
      班後補休或事假辦理，然縱使係補休或事假，亦應依上開
      請假之工作規則辦理，惟原告就經被告同意一事及辦理請
      假手續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另被告認原告尚有情緒失控與主管發生爭執、非上班日進
      入辦公室、使用被告電力挖礦等情事，然如前所述，原告
      既已有上開出缺勤異常等事由，茲不再贅述其他，附此敘
      明。
（三）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110年5月至8月廣告費用共計1
      萬7,262元，並提出費用及支票申請單、收據為證（見勞
      訴字卷一第79頁、第159頁至第165頁），然經被告否認，
      而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
      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此為民法第546條第1項
      所明文，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收據均有記載「HARO漢諾德
      國精品木地板」等語（見勞訴字卷一第159頁至第165頁）
      ，而上開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之臺灣總代理確為被告
      ，亦有網頁列印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一第157頁），再
      佐以原告陳報之過往請款資料，均與上開收據形式相同，
      且確有收到被告所支付之費用（見勞訴字卷二第239頁至
      第241頁），堪認原告確有另為被告處理廣告事務，且收
      據形式及記載內容確與過往相同，足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1萬7,626元（依原告過往請款資料，
      確有包括國外交易手續費1.5％，而原告請求之國外手續費
      255元即為其他加總金額之1.5％），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且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支付自支出時起之
      利息，再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
      ，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
      因本院送達回證漏未記載有無送達起訴書，惟被告民事答
      辯狀已明確記載起訴意旨略以等語，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時
      前一日已收受起訴書，故以該時點前一日起算，附此敘明
      ，見勞訴字卷二第11頁）起算之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認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
      約無效，惟如前述，並無理由，則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
      7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
      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1年10
      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
      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
      ，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
      工退休金帳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告依民法第54
      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再兩造均陳明
      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
      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
      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
      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附表：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10年4月3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2 110年4月9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7日之廣告費用 522元  3 110年5月4日 110年4月8日至5月4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4 110年5月9日 110年5月4日至5月7日之廣告費用 394元  5 110年6月3日 110年5月8日至6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6 110年6月17日 110年6月3日至6月15日之廣告費用 1,560元  7 110年8月6日 110年6月16日至7月17日之廣告費用 4,031元  8  國外交易手續費 255元   合計 17,262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永昇  


訴訟代理人  詹傑翔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若璇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26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5,8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2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依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09年3月2日起聘僱原告擔任「業務主任」，面試時原告方才知悉被告過往商務模式皆為BtoB，故向被告額外提出「廣告合作商業機會」，後續由原告為被告投放廣告開拓BtoC商務線，雙方談妥於「次月支付前期廣告費」，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是雙方除僱傭關係外，更存在商業合作關係。怎料，被告突然於111年10月4日告知原告工作績效未達標、無法勝任等情，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資遣原告，要求原告於111年10月15日為最後一天班日。
（二）經查，原告並無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事，被告率以原告不適任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逕自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加以解僱，其解僱自不生效力。退步言，縱認原告工作表現非如預期，然此情顯未達非予以解職不足以維護工作場所之紀律、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之地步，被告亦無證明已採其他較輕微之替代手段懲處原告而未據改善，逕將原告予以解職，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自非適法。次查，被告解僱固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於112年3月1日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87條前段之規定，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自111年10月1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前一個月薪資，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原告每月薪資4萬5,000元，每月提撥退休金2,718元至原告開立於勞保局之退休金專戶。另被告尚積欠合作廣告費用共計1萬7,262元，爰依民法第546第1項併同請求。縱認兩造間無委任之法律關係，原告為執行被告公司職務，而支出臉書廣告相關費用，被告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亦，爰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三）被告固提出多項事由，指摘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被告於111年10月4日通知原告之資遣事由僅有「出勤狀況不佳」，嗣於112年2月24日函告改稱「出缺勤狀況異常、對主管態度不佳」，足徵除出勤異常外，其餘事由皆為臨訟增列，顯違背資遣需具備明確性與不可變更性，於法未合。再者，被告公司所指摘系爭終止事由，核非事實，僅一一駁斥如次：
　　⒈關於原告與被告公司人資主管蔡雅琪發生爭執一事。
　　①查細觀被證4號監視器畫面，聲音過小，且未拍到對話者身影，對話內容無法辨識，難執為不利原告之認定。又依被證5可知，原告長期遭到蔡雅琪自109年起即不斷時刻追蹤原告行蹤，放大檢視原告打卡紀錄，無端質疑、故意曲解原告言行等針對性之不當對待，原告於111年6月29日有大聲說話乙節，係因蔡雅琪刻意以言語批評、激怒所致，且為單一偶發事件，被告公司亦未就該事件對原告為任何懲處，自難認屬原告主、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⒉關於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工作事項一事。
　　①查被告公司前稱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官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嗣竟指摘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其所述前後矛盾。被告公司既自承系爭工作事項非原告工作範圍，卻以原告未執行系爭工作事項，而屬不能勝任，要無足採。
　　⒊關於原告出勤狀況一事。
    ①查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於原告到職首日，即表示只給補休申請，促使原告拋棄加班費請求權，已違背勞基法第24條及第39條規定，併查，原告於111月1月至10月之打卡紀錄表中「遲到」及「早退」欄位，均無記載原告之缺曠，卻有記載補休時數，且原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10月之薪資明細單，亦未因遲到早退扣款，足徵原告遲到早退之情係經被告同意。
    ②被告主張經蔡雅琪確認原告屢發生代打卡狀況云云。查，被告工作規則第4章第2條第3項明定上下班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打卡，然被告容許員工間「幫打卡」之行為，蔡雅琪亦曾要求他人幫其打卡，卻刁難查閱原告打卡紀錄。被告無具體證據足以佐實原告「屢有代打卡」之情形存在，主張無從採信。再者，原告工作表現獲得被告肯定，方逐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000年0月間均予原告全勤獎金，現今卻主張原告遲到、早退、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達實施資遣之程度云云，實屬弔詭。
    ③被告稱原告自111年9月12日起曠職云云。經查，原告業於111年9月14日向直屬主管賴錦文說明確診新冠肺炎，病癒後即遭被告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而賴錦文遲至111年10月28日方要求原告攜確診通知書請假。次查，被告於111年9月薪資單並未因原告缺勤扣款，111年10月薪資單註明原告111年9月請「事假」14日又6小時，足認被告公司已承認原告完成請假程序。末查，縱認原告以通訊軟件向被告告假，事後未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有違被告工作規則，惟此行為尚不致直接影響被告僱用原告之經濟目的，與原告能否勝任工作之判斷無涉。
    ⒋關於原告於111年10月1日進入被告辦公室一事。
　    查原告乃行銷主任，於非上班日進入公司本無需報備，且得使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展示間（下稱系爭展示間）之鑰匙。111年10月1日原告為提升品牌知名度，遂帶友人參觀體驗系爭展示間，復因工作需求，攜走筆記型電腦，無侵入系爭展示間之故意。
　　⒌關於原告使用被告電力一事。
　　　查雙方不爭執原告最終工作日為111年10月15日，然被告公司卻於111年10月19日主張原告上班時間挖礦，盜用被告電力不合理。另被告以111年度與110年度做同期電費比較，將電費暴增歸責於原告，認定原告有盜用被告電力云云，惟110年乃疫情期間，有實施居家辦公、分流上班之政策，後疫情於111年趨緩，必然造成111年度電費高於110年度，且被告僅以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⒍關於原告與被告間廣告合作衍生問題一事。
　　  經查，原告以過往相同流程遞交廣告費用申請，卻遭蔡雅琪未述明理由，堅持原告必須檢附「關鍵字報告數據」之文件，並認原告不配合異常查核，足徵蔡雅琪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嗣被告以款項異常為由，命原告將廣告帳戶權限分享予訴外人游鎮隆，怎料，游鎮隆自行引用錯誤數據，並謊稱原告申請之廣告費用與實際數據金額有數萬元之差，致原告僅得關閉部分人員查看廣告帳戶之權限。基此，被告編造原告請求不合理廣告費用，而不能勝任工作之假象，實無可採。
（四）被告公司截取被證7號中原告之一句對話，即認原告有自請離職之意云云。惟綜觀兩造間111年9月30日對話，堪認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則雙方未就合意資遣之條件磋商完成，被告要不能以原告曾同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遽謂兩造已意思表示合致，達成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合意。詎料，被告卻於111年10月15日以資遣為由逕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已將原告勞保退保、不讓原告離開要脅，強迫原告於資遣通知書「員工簽名」一欄簽名，顯非適法。基此，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五）聲明： 
    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⒌上開第二項及第四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自109年3月2日起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行銷主任，工作內容為負責公司網路行銷、設計佳節活動文宣美編、漢諾木地板事業處部門工作、主管交辦事務等。其他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管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原告所提出之原證5作品集，或由被告公司部門內同仁偕同完成、或由被告尋找外包廠商修改、軟硬體設計更新、或由原告及被告同仁與外包廠商共同進行軟硬體設計更新、亦或原告之提案然未經被告公司採用
（二）被告於111年10月4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原告資遣，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時間為111年10月15日。而终止之具體事由如下：
　　⒈111年6月29日原告在職期間對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咆哮、辱罵，造成辧公室同仁心生恐懼。原告固稱長期受到蔡雅琪針對性之不當對待，上開爭執乃單一偶發事件。惟按蔡雅琪為人資主管，負責員工出缺勤考核及請假事宜，因原告屢生遲到、早退、代打卡、未依規定請假之行為，經糾正、勸導無果，且原告與同事間意見相左時，常會情緒失控，並非單一偶發事件。
　　⒉在職期間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原告固稱工作表現獲得被告公司之肯定，方逐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111年9月均予原告全勤獎金。惟按原告逐年調漲薪資，係因物價波動，全體員工皆予以調薪。而原告全勤獎金係因原告選擇補休、補班方式，才發給全勤獎金，而111年9月則是原告未於111年9月發薪日前，交付相關資料，故按正常模式先發給原告。
　　⒊原告經常遲到、早退、出勤卡由同事代打、未依被告規定請假，經通知改善無果。嗣於111年9月14日自稱二次新冠肺炎確診，然未提證明文件，違反工作規則應提出醫療機構證明書之規定，曠職超過3日，經被告自9月19日至9月29日詢問能否上班，均未獲回應，甚於111年9月30日向被告表示「不幹了」，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亦經原告簽署資遣通知書、申請謀職假，並於111年12月1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表示：「非自願離職書未在30日給，造成無法申請失業給付2個月」。原告固稱遲到早退係經被告同意為之；於111年9月14日向被告公司說明確診，癒後即遭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惟查：
　　①依被告工作規則4-6-1，加班費之申請須填寫加班報支單並經主管簽核同意，被告並未片面要求勞工補休之情事。依被告工作規則5-4-1，員工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縱認原告有加班可選擇補休之情事，仍應依請假手續辦理，非得任意遲到早退。
　　②依被告工作規則4-2，員工出勤不得代打卡。按「幫打卡」與「代打卡」二者不同，幫打卡係員工已經到公司上班，同事打卡時幫忙打卡，然代打卡係原告未到公司，請同事代理打卡。110年2月3日原告尚在便利商店買咖啡，未到公司，是請同事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
　　③原告於111年9月14日以快篩陽性圖片向被告說明確診，惟自111年9月14日至21日未提出證明文件，自9月22日至10月4日曠職超過3日，被告好意就原告曠職以事假處理，卻遭原告曲解。縱被告自9月12日起以事假處理，原告亦因未辦理請假申請程序，違反工作規則5-4-1、5-4-3規定視為曠職論處。
　　⒋原告於111年10月1日（假日）未經主管同意，偕同他人侵入被告公司辦公室，並帶走被告一台筆記型電腦。原告固稱無故侵入辦公室係帶友人參觀展示間，帶走被告筆記型電腦是心繫工作，顯係臨訟杜撰。
　　⒌原告在職期間於上班時間、辦公埸所挖礦（虛擬貨幣），盜用被告的電力。
　　⒍原告於在職期間經常漠視公司費用申請作業流程，於111年7月未就廣告費用暴增提出具體說明及資料佐證且關閉主管帳號登入權限。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合作廣告費之約定，被告否認。查，原告向被告建議關於「Goole AD廣告費」部分綁定原告個人信用卡，再由原告提供相關Google及信用卡帳單，向被告請款。以上支付廣告費之形式並無雇傭關係以外的商業合作關係。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請准被告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應依勞工於受僱期間之全程表現判斷，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7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經被告以上情辯稱，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被告工作規則，其中「第四章工作時間、加班」中規定「4-2員工除早差外，應依規定之上下班時間親自打卡，不得代理打卡；如有代打卡、遲到、早退或曠工等情事者，分別以下列規定處理之」、「4-2-5-3病假需附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第五章休假及請假」中規定「5-4-1員工因故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請假理由與日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核決權限經核准後方可准假」、「5-4-2如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應於當日以電話向該主管報告並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且應於恢復上班二日內將請假手續辦妥」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下稱勞訴字」卷一第135頁至第137），而被告就原告有遲到、早退及代打卡部分，業經被告提出人資蔡雅琪與同事林育慧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蔡雅琪：永昇的卡是你幫他打的？林育慧：嗯 對」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55頁），並有蔡雅琪於109年5月7日告知原告應依公司規定，以及111年10月4日主管賴錦文與原告提及「公司沒有這樣的工作模式在7月份你承諾要打卡」等語之對話紀錄附卷可稽（見勞訴字卷二第63頁、第75頁），堪認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時間上下班及代打卡情事；又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賴錦文表示其新冠肺炎確診，然於賴錦文於111年9月19日、21日詢問時均未有任何回應，直至111年9月30日原告方因與被告費用問題再與賴錦文聯絡，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亦堪認原告確未依工作規則提出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再佐以證人賴錦文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是居家辦公，我們都沒有在公司上班，解封之後我們回到辦公室，原告出勤不是那麼正常，我們在111年7月份跟他說上下班必須打卡，他本人是同意改善，他在7月之後打卡狀況還是不正常」、「（問：原告稱111年9月患有新冠肺炎，有向公司請假，為何還要以曠職論？）我這邊收到的資料是原告用LINE傳了一個試劑有兩條線，我自己覺得他就是新冠確診，若原告要完成請假手續，他必須要有政府通報，必須去就醫取得證明，才能申請防疫假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正式書面證明」、「（問：有無給原告一定時間內提供？）我們一直跟他要，從9月中到9月底，我們有給他兩週的時間，沒有任何書面資料，所以公司以此要把他以曠職開除，我覺得大家好聚好散」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227頁、第232頁），是原告確有被告所稱出缺勤異常情事，且曾經被告人員告知原告後仍未改善，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已影響公司管理，自堪認被告以原告出缺勤異常，且經告知後無法改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當屬適法。至原告就出缺勤異常陳稱係經被告同意，並係以加班後補休或事假辦理，然縱使係補休或事假，亦應依上開請假之工作規則辦理，惟原告就經被告同意一事及辦理請假手續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另被告認原告尚有情緒失控與主管發生爭執、非上班日進入辦公室、使用被告電力挖礦等情事，然如前所述，原告既已有上開出缺勤異常等事由，茲不再贅述其他，附此敘明。
（三）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110年5月至8月廣告費用共計1萬7,262元，並提出費用及支票申請單、收據為證（見勞訴字卷一第79頁、第159頁至第165頁），然經被告否認，而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此為民法第546條第1項所明文，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收據均有記載「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等語（見勞訴字卷一第159頁至第165頁），而上開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之臺灣總代理確為被告，亦有網頁列印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一第157頁），再佐以原告陳報之過往請款資料，均與上開收據形式相同，且確有收到被告所支付之費用（見勞訴字卷二第239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確有另為被告處理廣告事務，且收據形式及記載內容確與過往相同，足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1萬7,626元（依原告過往請款資料，確有包括國外交易手續費1.5％，而原告請求之國外手續費255元即為其他加總金額之1.5％），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支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再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因本院送達回證漏未記載有無送達起訴書，惟被告民事答辯狀已明確記載起訴意旨略以等語，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時前一日已收受起訴書，故以該時點前一日起算，附此敘明，見勞訴字卷二第11頁）起算之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認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無效，惟如前述，並無理由，則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附表：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10年4月3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2

		110年4月9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7日之廣告費用

		522元



		 3

		110年5月4日

		110年4月8日至5月4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4

		110年5月9日

		110年5月4日至5月7日之廣告費用

		394元



		 5

		110年6月3日

		110年5月8日至6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6

		110年6月17日

		110年6月3日至6月15日之廣告費用

		1,560元



		 7

		110年8月6日

		110年6月16日至7月17日之廣告費用

		4,031元



		 8

		


		國外交易手續費

		255元



		


		


		合計

		17,262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永昇  

訴訟代理人  詹傑翔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永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若璇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萬7,262元及自民國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新臺幣5,8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萬7,262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解僱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然為被告所否認，則兩造間僱傭關係之存否即屬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該不安之狀態，得以本判決除去之，依上開說明，原告應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於民國109年3月2日起聘僱原告擔任「業務主任」，面試時原告方才知悉被告過往商務模式皆為BtoB，故向被告額外提出「廣告合作商業機會」，後續由原告為被告投放廣告開拓BtoC商務線，雙方談妥於「次月支付前期廣告費」，每月薪資為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是雙方除僱傭關係外，更存在商業合作關係。怎料，被告突然於111年10月4日告知原告工作績效未達標、無法勝任等情，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資遣原告，要求原告於111年10月15日為最後一天班日。
（二）經查，原告並無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之事，被告率以原告不適任終止兩造勞動契約，逕自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加以解僱，其解僱自不生效力。退步言，縱認原告工作表現非如預期，然此情顯未達非予以解職不足以維護工作場所之紀律、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之地步，被告亦無證明已採其他較輕微之替代手段懲處原告而未據改善，逕將原告予以解職，違反「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要求，自非適法。次查，被告解僱固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然於112年3月1日為預示拒絕受領原告勞務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487條前段之規定，原告並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自111年10月16日起按月於每月5日給付前一個月薪資，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規定按原告每月薪資4萬5,000元，每月提撥退休金2,718元至原告開立於勞保局之退休金專戶。另被告尚積欠合作廣告費用共計1萬7,262元，爰依民法第546第1項併同請求。縱認兩造間無委任之法律關係，原告為執行被告公司職務，而支出臉書廣告相關費用，被告公司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亦，爰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三）被告固提出多項事由，指摘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云云，惟被告於111年10月4日通知原告之資遣事由僅有「出勤狀況不佳」，嗣於112年2月24日函告改稱「出缺勤狀況異常、對主管態度不佳」，足徵除出勤異常外，其餘事由皆為臨訟增列，顯違背資遣需具備明確性與不可變更性，於法未合。再者，被告公司所指摘系爭終止事由，核非事實，僅一一駁斥如次：
　　⒈關於原告與被告公司人資主管蔡雅琪發生爭執一事。
　　①查細觀被證4號監視器畫面，聲音過小，且未拍到對話者身影，對話內容無法辨識，難執為不利原告之認定。又依被證5可知，原告長期遭到蔡雅琪自109年起即不斷時刻追蹤原告行蹤，放大檢視原告打卡紀錄，無端質疑、故意曲解原告言行等針對性之不當對待，原告於111年6月29日有大聲說話乙節，係因蔡雅琪刻意以言語批評、激怒所致，且為單一偶發事件，被告公司亦未就該事件對原告為任何懲處，自難認屬原告主、客觀上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⒉關於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工作事項一事。
　　①查被告公司前稱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官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嗣竟指摘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其所述前後矛盾。被告公司既自承系爭工作事項非原告工作範圍，卻以原告未執行系爭工作事項，而屬不能勝任，要無足採。
　　⒊關於原告出勤狀況一事。
    ①查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於原告到職首日，即表示只給補休申請，促使原告拋棄加班費請求權，已違背勞基法第24條及第39條規定，併查，原告於111月1月至10月之打卡紀錄表中「遲到」及「早退」欄位，均無記載原告之缺曠，卻有記載補休時數，且原告於109年4月至111年10月之薪資明細單，亦未因遲到早退扣款，足徵原告遲到早退之情係經被告同意。
    ②被告主張經蔡雅琪確認原告屢發生代打卡狀況云云。查，被告工作規則第4章第2條第3項明定上下班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打卡，然被告容許員工間「幫打卡」之行為，蔡雅琪亦曾要求他人幫其打卡，卻刁難查閱原告打卡紀錄。被告無具體證據足以佐實原告「屢有代打卡」之情形存在，主張無從採信。再者，原告工作表現獲得被告肯定，方逐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000年0月間均予原告全勤獎金，現今卻主張原告遲到、早退、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達實施資遣之程度云云，實屬弔詭。
    ③被告稱原告自111年9月12日起曠職云云。經查，原告業於111年9月14日向直屬主管賴錦文說明確診新冠肺炎，病癒後即遭被告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而賴錦文遲至111年10月28日方要求原告攜確診通知書請假。次查，被告於111年9月薪資單並未因原告缺勤扣款，111年10月薪資單註明原告111年9月請「事假」14日又6小時，足認被告公司已承認原告完成請假程序。末查，縱認原告以通訊軟件向被告告假，事後未依規定補辦請假手續，有違被告工作規則，惟此行為尚不致直接影響被告僱用原告之經濟目的，與原告能否勝任工作之判斷無涉。
    ⒋關於原告於111年10月1日進入被告辦公室一事。
　    查原告乃行銷主任，於非上班日進入公司本無需報備，且得使用被告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7樓展示間（下稱系爭展示間）之鑰匙。111年10月1日原告為提升品牌知名度，遂帶友人參觀體驗系爭展示間，復因工作需求，攜走筆記型電腦，無侵入系爭展示間之故意。
　　⒌關於原告使用被告電力一事。
　　　查雙方不爭執原告最終工作日為111年10月15日，然被告公司卻於111年10月19日主張原告上班時間挖礦，盜用被告電力不合理。另被告以111年度與110年度做同期電費比較，將電費暴增歸責於原告，認定原告有盜用被告電力云云，惟110年乃疫情期間，有實施居家辦公、分流上班之政策，後疫情於111年趨緩，必然造成111年度電費高於110年度，且被告僅以空言爭執，自無可採。
　　⒍關於原告與被告間廣告合作衍生問題一事。
　　  經查，原告以過往相同流程遞交廣告費用申請，卻遭蔡雅琪未述明理由，堅持原告必須檢附「關鍵字報告數據」之文件，並認原告不配合異常查核，足徵蔡雅琪對原告有針對性之惡意。嗣被告以款項異常為由，命原告將廣告帳戶權限分享予訴外人游鎮隆，怎料，游鎮隆自行引用錯誤數據，並謊稱原告申請之廣告費用與實際數據金額有數萬元之差，致原告僅得關閉部分人員查看廣告帳戶之權限。基此，被告編造原告請求不合理廣告費用，而不能勝任工作之假象，實無可採。
（四）被告公司截取被證7號中原告之一句對話，即認原告有自請離職之意云云。惟綜觀兩造間111年9月30日對話，堪認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則雙方未就合意資遣之條件磋商完成，被告要不能以原告曾同意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遽謂兩造已意思表示合致，達成以資遣方式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合意。詎料，被告卻於111年10月15日以資遣為由逕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並已將原告勞保退保、不讓原告離開要脅，強迫原告於資遣通知書「員工簽名」一欄簽名，顯非適法。基此，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被告公司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不合法。　
（五）聲明： 
    ⒈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
　  ⒉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
　  ⒋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
　  ⒌上開第二項及第四項聲明，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一）自109年3月2日起原告受雇於被告擔任行銷主任，工作內容為負責公司網路行銷、設計佳節活動文宣美編、漢諾木地板事業處部門工作、主管交辦事務等。其他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管網維護等，並非原告工作範圍。原告所提出之原證5作品集，或由被告公司部門內同仁偕同完成、或由被告尋找外包廠商修改、軟硬體設計更新、或由原告及被告同仁與外包廠商共同進行軟硬體設計更新、亦或原告之提案然未經被告公司採用
（二）被告於111年10月4日以原告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通知原告資遣，兩造勞動契約終止之時間為111年10月15日。而终止之具體事由如下：
　　⒈111年6月29日原告在職期間對被告人資主管蔡雅琪咆哮、辱罵，造成辧公室同仁心生恐懼。原告固稱長期受到蔡雅琪針對性之不當對待，上開爭執乃單一偶發事件。惟按蔡雅琪為人資主管，負責員工出缺勤考核及請假事宜，因原告屢生遲到、早退、代打卡、未依規定請假之行為，經糾正、勸導無果，且原告與同事間意見相左時，常會情緒失控，並非單一偶發事件。
　　⒉在職期間原告主管賴錦文，交辦原告提出國內活動規劃與執行專案計畫、顧客銷售分析及通路規劃方案及執行、綜合型錄產品排版統籌規劃、新產品引進企劃，原告並未執行。原告固稱工作表現獲得被告公司之肯定，方逐年調漲原告薪資至4萬5,100元，甚於109年4月至111年9月均予原告全勤獎金。惟按原告逐年調漲薪資，係因物價波動，全體員工皆予以調薪。而原告全勤獎金係因原告選擇補休、補班方式，才發給全勤獎金，而111年9月則是原告未於111年9月發薪日前，交付相關資料，故按正常模式先發給原告。
　　⒊原告經常遲到、早退、出勤卡由同事代打、未依被告規定請假，經通知改善無果。嗣於111年9月14日自稱二次新冠肺炎確診，然未提證明文件，違反工作規則應提出醫療機構證明書之規定，曠職超過3日，經被告自9月19日至9月29日詢問能否上班，均未獲回應，甚於111年9月30日向被告表示「不幹了」，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亦經原告簽署資遣通知書、申請謀職假，並於111年12月1日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表示：「非自願離職書未在30日給，造成無法申請失業給付2個月」。原告固稱遲到早退係經被告同意為之；於111年9月14日向被告公司說明確診，癒後即遭通知資遣，致無法及時完成請假手續；被告給付「至111年9月30日為止之B2C成交訂單1％之業務分紅」予原告，屬原告合意資遣必要之點，惟遭被告否認兩造間有商業合作關係，兩造間並未合意資遣，惟查：
　　①依被告工作規則4-6-1，加班費之申請須填寫加班報支單並經主管簽核同意，被告並未片面要求勞工補休之情事。依被告工作規則5-4-1，員工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縱認原告有加班可選擇補休之情事，仍應依請假手續辦理，非得任意遲到早退。
　　②依被告工作規則4-2，員工出勤不得代打卡。按「幫打卡」與「代打卡」二者不同，幫打卡係員工已經到公司上班，同事打卡時幫忙打卡，然代打卡係原告未到公司，請同事代理打卡。110年2月3日原告尚在便利商店買咖啡，未到公司，是請同事代打卡，已違反工作規則。
　　③原告於111年9月14日以快篩陽性圖片向被告說明確診，惟自111年9月14日至21日未提出證明文件，自9月22日至10月4日曠職超過3日，被告好意就原告曠職以事假處理，卻遭原告曲解。縱被告自9月12日起以事假處理，原告亦因未辦理請假申請程序，違反工作規則5-4-1、5-4-3規定視為曠職論處。
　　⒋原告於111年10月1日（假日）未經主管同意，偕同他人侵入被告公司辦公室，並帶走被告一台筆記型電腦。原告固稱無故侵入辦公室係帶友人參觀展示間，帶走被告筆記型電腦是心繫工作，顯係臨訟杜撰。
　　⒌原告在職期間於上班時間、辦公埸所挖礦（虛擬貨幣），盜用被告的電力。
　　⒍原告於在職期間經常漠視公司費用申請作業流程，於111年7月未就廣告費用暴增提出具體說明及資料佐證且關閉主管帳號登入權限。
（三）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合作廣告費之約定，被告否認。查，原告向被告建議關於「Goole AD廣告費」部分綁定原告個人信用卡，再由原告提供相關Google及信用卡帳單，向被告請款。以上支付廣告費之形式並無雇傭關係以外的商業合作關係。
（四）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請准被告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不論基於因勞工客觀上學識、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或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在雇主於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應允雇主給付資遣費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17號判決意旨參照）。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應依勞工於受僱期間之全程表現判斷，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78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解僱勞工之具體事實，在程度上應具相當之對應性，該具體事實之態樣、初次或累次、故意或過失、對雇主及事業所生之危險或損失、勞僱關係之緊密程度、勞工到職時間之久暫等，均為是否達到解僱之衡量標準，即應綜合判斷其工作態度、團隊互助及客觀工作能力等，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二）查原告主張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經被告以上情辯稱，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被告工作規則，其中「第四章工作時間、加班」中規定「4-2員工除早差外，應依規定之上下班時間親自打卡，不得代理打卡；如有代打卡、遲到、早退或曠工等情事者，分別以下列規定處理之」、「4-2-5-3病假需附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第五章休假及請假」中規定「5-4-1員工因故請假，應事先填寫請假卡敘明請假理由與日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核決權限經核准後方可准假」、「5-4-2如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應於當日以電話向該主管報告並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且應於恢復上班二日內將請假手續辦妥」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下稱勞訴字」卷一第135頁至第137），而被告就原告有遲到、早退及代打卡部分，業經被告提出人資蔡雅琪與同事林育慧之對話紀錄中提及：「蔡雅琪：永昇的卡是你幫他打的？林育慧：嗯 對」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55頁），並有蔡雅琪於109年5月7日告知原告應依公司規定，以及111年10月4日主管賴錦文與原告提及「公司沒有這樣的工作模式在7月份你承諾要打卡」等語之對話紀錄附卷可稽（見勞訴字卷二第63頁、第75頁），堪認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時間上下班及代打卡情事；又原告於111年9月14日向賴錦文表示其新冠肺炎確診，然於賴錦文於111年9月19日、21日詢問時均未有任何回應，直至111年9月30日原告方因與被告費用問題再與賴錦文聯絡，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二第65頁至第67頁），亦堪認原告確未依工作規則提出醫師證明正本或醫療收據影本。再佐以證人賴錦文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疫情期間有一段時間是居家辦公，我們都沒有在公司上班，解封之後我們回到辦公室，原告出勤不是那麼正常，我們在111年7月份跟他說上下班必須打卡，他本人是同意改善，他在7月之後打卡狀況還是不正常」、「（問：原告稱111年9月患有新冠肺炎，有向公司請假，為何還要以曠職論？）我這邊收到的資料是原告用LINE傳了一個試劑有兩條線，我自己覺得他就是新冠確診，若原告要完成請假手續，他必須要有政府通報，必須去就醫取得證明，才能申請防疫假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拿到正式書面證明」、「（問：有無給原告一定時間內提供？）我們一直跟他要，從9月中到9月底，我們有給他兩週的時間，沒有任何書面資料，所以公司以此要把他以曠職開除，我覺得大家好聚好散」等語（見勞訴字卷二第227頁、第232頁），是原告確有被告所稱出缺勤異常情事，且曾經被告人員告知原告後仍未改善，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已影響公司管理，自堪認被告以原告出缺勤異常，且經告知後無法改善，已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而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當屬適法。至原告就出缺勤異常陳稱係經被告同意，並係以加班後補休或事假辦理，然縱使係補休或事假，亦應依上開請假之工作規則辦理，惟原告就經被告同意一事及辦理請假手續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自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另被告認原告尚有情緒失控與主管發生爭執、非上班日進入辦公室、使用被告電力挖礦等情事，然如前所述，原告既已有上開出缺勤異常等事由，茲不再贅述其他，附此敘明。
（三）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110年5月至8月廣告費用共計1萬7,262元，並提出費用及支票申請單、收據為證（見勞訴字卷一第79頁、第159頁至第165頁），然經被告否認，而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支出之必要費用，委任人應償還之，並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此為民法第546條第1項所明文，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收據均有記載「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等語（見勞訴字卷一第159頁至第165頁），而上開HARO漢諾德國精品木地板之臺灣總代理確為被告，亦有網頁列印在卷可考（見勞訴字卷一第157頁），再佐以原告陳報之過往請款資料，均與上開收據形式相同，且確有收到被告所支付之費用（見勞訴字卷二第239頁至第241頁），堪認原告確有另為被告處理廣告事務，且收據形式及記載內容確與過往相同，足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1萬7,626元（依原告過往請款資料，確有包括國外交易手續費1.5％，而原告請求之國外手續費255元即為其他加總金額之1.5％），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被告應支付自支出時起之利息，再依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原告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因本院送達回證漏未記載有無送達起訴書，惟被告民事答辯狀已明確記載起訴意旨略以等語，堪認被告至遲於該時前一日已收受起訴書，故以該時點前一日起算，附此敘明，見勞訴字卷二第11頁）起算之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原告認被告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終止勞動契約無效，惟如前述，並無理由，則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僱傭關係存在；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復職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4萬5,10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次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自111年10月16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為原告提繳2,748元至原告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帳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惟原告依民法第54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7,26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2年9月8日起算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再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依據，併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7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附表：
編號 日期 項目 金額（新臺幣）  1 110年4月3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2 110年4月9日 110年3月8日至4月7日之廣告費用 522元  3 110年5月4日 110年4月8日至5月4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4 110年5月9日 110年5月4日至5月7日之廣告費用 394元  5 110年6月3日 110年5月8日至6月3日之廣告費用 3,500元  6 110年6月17日 110年6月3日至6月15日之廣告費用 1,560元  7 110年8月6日 110年6月16日至7月17日之廣告費用 4,031元  8  國外交易手續費 255元   合計 17,262元 



